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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 
 
 在 2003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《 2003 年收入 (第 2 號 )條例》
通過後，本局認為有需要闡釋修訂《稅務條例》 (〝該條例〞 )第
9 條的背景及原因，並概述稅務局 (〝本局〞 )對有關修訂的釋義
及執行指引。  
 
 
修訂前的情況  
 
2. 在 2003 年 4 月 1 日之前，僱主發給僱員並由僱員僅用於
旅遊的度假券或旅費的價值是豁免繳納薪俸稅的 [該條例第
9(1)(a)(i)條 ]。這項豁免亦適用於任何用作購買該等度假券或用
作旅費的津貼 [第 9(1)(a)(ii)條 ]，以及僱員在使用有關度假券或旅
費時所獲得的個人行李搬運津貼 [第 9(1)(a)(iii)條 ]，惟有關豁免
僅限於花在該指明用途上的津貼。  
 
 
修訂的背景  
 
3. 《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》第 16 號詳列本局對因附帶
福利而須課繳薪俸稅的立場。重點是本局在 Glynn v CIR  (1989) 3 
HKTC 245 一案以前的評稅立場是僱員或職位的出任人從僱主或
其他人士所獲得非金錢形式的利益 (除非該條例另有具體條文涵
蓋 )，只會在具有〝金錢等值〞的情況下才須課稅。〝金錢等值〞
是指僱員或職位出任人可將收取的利益轉換為金錢，又或指僱主

替僱員償還僱員負上的個人法律責任的利益。Glynn 案確認了這
個評稅立場，但同時裁定除了某些特別項目外，不可轉換為金錢

的利益是須課稅的。為了回復 Glynn 案以前的評稅立場，並局限
Glynn 案的影響，該條例在 1991 年加入了一些新條文：  
 
 (a) 第 9(1)(a)(iv)條把僱主負有唯一的法律責任而支付相關

款項的任何利益，免除在應課稅入息的範圍外 [除第 (2A)
款另有規定外 ]。換句話說，任何由僱主為償還僱員負上
的法律責任而支付的款項，將須繼續如過往般課薪俸稅； 

 
 (b) 第 9(2A)(a)條確保即使有關付款的法律責任是在僱主身

上，但可轉換為金錢的利益仍須課薪俸稅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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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第 9(2A)(b)條規定僱主在僱員的子女教育方面所支付的
任何款項仍須課稅。  

 
4. 度假券及旅費是唯一一種獲豁免課薪俸稅的附帶福利。

為使稅制更加公平，財政司司長在 2003-04 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
建議取消有關豁免。這項建議獲得通過，並制訂為《 2003 年收
入 (第 2號 )條例》，把該條例第 9(1)(a)(i)至 (iii)條的豁免條款刪除。 
 
5. 刪除上述條款的影響是度假券及旅費將會按上文第 3 段
所述的實物收益的一般徵稅原則評稅，即假如利益可轉換為金

錢，又或可用以償還僱員因旅費而負上的個人法律責任，便須予

評稅。相反，不可轉換為金錢及並非用以償還僱員因旅費而負上

的個人法律責任的度假券或旅費，則仍可繼續獲得豁免。例如

僱主可把度假券或旅費津貼轉換為機票或度假旅行團，免稅提供

給僱員 (及／或僱員的家人 )。明顯地，這將會提供一個避稅的機
會。  

，

 
6. 政府認為有需要防範上述察覺到的避稅行為。關於這方

面，國際慣例是按照度假旅程利益的市值或僱主所支付的成本來

徵稅。在這兩個方法之中，政府決定選擇後者，即按照僱主所支

付的成本徵稅，原因是評估一項利益的市值有時會出現困難。因

此，除刪除第 9(1)(a)(i)至 (iii)條外，還須作進一步修訂以堵塞漏
洞，令法例更符合國際慣例。  
 
 
第 9(2A)條的修訂  
 
7. 根據該條例第 9(1)(a)條的規定，不論是得自僱主或其他
人的任何額外賞賜及津貼 (此乃其中兩項 )，一律視為從一個職位
或受僱工作所得的入息，因而須課稅。正如第 3 段所述，第
9(1)(a)(iv)訂明了一個例外情況，即僱主支付給第三者以履行僱
主本身的合約責任的任何款項，都不被視為僱員的入息。此外，

第 9(2A)條規定，在以下兩種情況下，第 9(1)(a)(iv)條給予的豁
免將不適用：  
 
  (a) 能被收受人轉換為金錢的任何利益；或  
 
  (b) 僱主在僱員的子女教育方面所支付的任何款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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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為糾正上文第 5 段所述的情況，第 9(2A)條便須予以修
訂，加入第三種情況，令第 9(1)(a)(iv)條所規定的豁免不適用，
即：  
 
 〝 (c) 僱主在度假旅程方面所支付的任何款項〞。  
 
9. 第 9(2A)(a)條亦藉此機會予以修訂，即使度假旅程利益
可轉換為金錢，這項利益須根據新增第 9(2A)(c)條的規定，按照
僱主為這項利益而支付的實際款額評稅，而不是按照這項利益若

轉換為金錢的款額評稅。  
 
10. 上述修訂的目的，是要令僱主在度假旅程方面所支付的

所有款項都須徵稅，不論有關款項是否可轉換為現金，也不論有

關利益是否是僱員本身所負的首要法律責任。評稅款額按照僱主

支付的實際金額 (即僱主支付的實際成本 )計算。  
 
11. 值得注意的是，度假旅程利益是關於或歸因於僱主所支

付的成本，即使該僱主沒有為這項利益支付額外或增加的成本

這項利益也須課稅。例如，根據僱主現有的旅遊政策，一名僱員

在為僱主進行的公務旅程中，可乘坐商務客位。在某一次公務旅

程中，該僱員以該商務客位機票換取兩張經濟客位機票，讓配偶

陪伴他／她同行。在這情況下，雖然該名僱主沒有因為提供了該

配偶的機票而支付額外成本，但該配偶的機票成本實際上是由該

僱主支付的，因此須課稅。  

，

 
12. 根據前段所述的原則，航空公司職員雖然可從僱主獲得

折扣或免費機票，但如僱主無須為機票支付任何款項，僱員便不

會因為這項利益而被徵稅。在這個例子中，僱主為提供機位給僱

員而支付的邊際成本可不予理會，而可將機票出售的機會成本，

也同樣可不予理會。  
 
 
度假旅程及評稅基準  
 
13. 根據第 9(6)條的定義，〝度假旅程〞一詞是〝指為度假目
的而作的旅程〞或〝在某旅程是為度假及其他目的而作的情況

下，指該旅程中為度假目的而作的部分〞。第一個定義涵蓋完全

為度假目的而作的旅程。第二個定義涵蓋為兩個或更多目的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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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但其中之一是度假目的的旅程。在此情況下，與度假目的有

關的部分旅程，將屬於〝度假旅程〞所指的涵義。此外，根據該

法定定義，如旅程僅是為了非度假的目的 (例如公幹 )，相關成本
將無須課稅。  
 
14. 假如旅程的目的，部分是為公務，部分是為度假，本局

會視乎旅程的主要目的徵稅。如度假僅是附帶於公務旅程，本局

將不會對有關利益徵稅；相反地，假如僱員的一項公事僅是附帶

於其度假旅程，例如順道拜訪業務夥伴，則整個旅程將被視為度

假性質。不過，假如旅程中為度假目的而作的部份是清晰可辨，

則與該部分旅程有關的開支便須計算出來，予以評稅。  
 
15. 要計算公務兼度假旅程中屬於度假所花費的開支，實在

難以定下精確的公式。個案中所有情況都要加以考慮，然後才可

計算出一個公平合理的數目。根據經驗估計，如開支清晰可辨 (例
如為度假而額外逗留所用的住宿費 )，這些開支將會評稅。如開
支並不那麼清晰可辨，一般會按〝度假日數〞分攤，即將整個旅

程所花費的總金額乘以度假日數，再除以旅程總日數。在兩個情

況下，機票成本一般都不會分攤，因為不管是否有度假目的，這

項成本也必須支付。  
 
16. 假如公務旅程橫跨周末，這些周末日子 (周六及周日 )一
般不會被視為度假旅程，因此在分攤成本時，無須加在度假日數

上 (如有的話 )。不過，這個處理方法並不適用於周末日子是在公
務旅程之前或之後的情況，因為公務旅程還未開始或已經結束。 
 
17. 另一種情況是僱員在單一旅程中須到多個地點，但由於

路線或其他原因而在各地之間中途停留。假如經考慮個案的情況

後，認為中途停留的時間並不算太長，這些中途停留將會被視為

附帶於公務旅程。  
 
18. 對於由僱主組織 (或由僱主向旅行社訂購 )的團體度假旅
程，如僱主支付的款項不可按個別僱員清晰分開，例如為一批僱

員舉辦的香港一日遊，那麼成本便可按人數分攤。  
 
19. 應注意的是，為度假旅程〝支付的款項〞，是指該旅程〝有

關〞的一切開支，包括海陸空交通、住宿、膳食、觀光行程、旅

遊保險及簽證費等的開支。另一方面，如能夠證明旅程的目的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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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為度假，例如是為了在僱員履任新職位或終止現有職位時把僱

員及其家人接來或送離香港，僱主所支付的款項將不屬於有關課

稅範圍。對於任何這類旅程，任何前往或離開香港途中往另一地

方的中途停留，將當作一項寬免而不予理會。  
 
20. 每年提供予外籍僱員及其家人的回鄉旅程，通常都是以

度假為目的，因此須按照常規評稅。  
 
21. 如度假旅程的所有費用無須課稅，僱主便無須申報。如

對免稅與否有疑問，僱主應在有關的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報

稅表內註明，而有關僱員也應該同樣地在其本身的報稅表中註

明。僱主亦可首先與評稅主任澄清任何不明確的個案。不過，僱

主應預早在提交報稅表的最後期限之前澄清。  
 
22. 如度假旅程利益被評稅，但納稅人認為該項利益不應課

稅，又或評稅的款額過高，他／她可如常透過反對及上訴程序提

出反對或上訴。  
 
 
範例  
 
23. 對於在何時及如何就度假旅程利益評稅，由於情況各

異，因此不可能一一盡錄。為說明本局在上文各段所述的各種情

況下擬採取的做法，現舉例如下：  
 
例 1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僱主 A 向陳先生發放 30,000 元，作為他
放取年假時的度假旅費津貼。不過，僱主 A 並沒有要求該項津貼
必須為度假旅費而耗用。陳先生於 2003 年 7 月放取年假時花了
10,000 元在度假旅遊上，餘下 20,000 元則留為己用。  
 
在刪除第 9(1)(a)(ii)條的豁免條文後，用來度假旅遊的 10,000 元
津貼便會構成陳先生 2003-04 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入息。無論僱主
A 有沒有對津貼的使用加以限制，都與此無關。根據該條例第

9(1)(a)條，餘下的 20,000 元亦須視為受僱所得入息而予以評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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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2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李先生參加一個由旅行社主辦的八天歐洲
旅行團。李先生收到旅行社的發票，團費為 20,000 元。僱主 B
為嘉許李先生的良好工作表現，替李先生向旅行社直接支付

20,000 元團費。  
 
僱主 B 償還李先生支付 20,000 元團費的個人法律責任，是屬於
金錢等值，因此該款額會計算在李先生 2003-04 課稅年度的應評
稅入息之內。這情況並沒有因《 2003 年收入 (第 2 號 )條例》的修
訂而受到影響。  
 
例 3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僱主 C 向旅行社支付 60,000 元的澳洲旅
行團團費，以供何先生與妻子及兩名子女度假之用。該旅行團不

可以轉讓予其他人。僱主 C 亦付出 3,000 元為何先生一家購買旅
遊保險。  
 
雖然該旅行團不可轉換為金錢，但上述合共 63,000 元是由僱主 C
為何先生及其家庭成員的度假旅程而支付，因此，根據新增的第

9(2A)(c)條，該款額會計算在何先生 2003-04 課稅年度的應評稅
入息之內。  
 
例 4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僱主 D 以 3,000 元購買一張旅遊券，持有
該券者可參加一個兩天的澳門導賞團。僱主 D 把這張旅遊券送

給黃先生，讓他在澳門度假用。該券可自由轉讓，並可以 2,000
元轉售。  
 
該旅遊券的利益即使可以轉換為金錢，也不會按其二手價值

2,000 元徵收薪俸稅 (請參閱上文第 9 段 )。因第 9(2A)(c)條的施
行，僱主 D 所支付的 3,000 元須計算在黃先生 2003-04 課稅年度
的應評稅入息之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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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5  
 
(a)  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吳先生往東京公幹 10 日。僱主 E 支

付旅程的機票、住宿及膳食費用，總額 50,000 元。  
 
 往東京的公務旅程並非度假旅程，因此僱主 E 支付的 50,000

元與度假旅程無關，不會被計算在吳先生的應評稅入息之

內。在公幹期間的周末日子，不會被視為度假旅程。  
 
(b) 情況與 (a)相同，但吳先生在 10 日行程當中，趁沒有工作的

時候抽空一個下午前往觀光，所支付的費用合共 1,000 元，
該款項獲得僱主 E 發還。  

 
 觀光的部分可以當作附帶於吳先生的公務旅程，因此，獲得

發還的款項不須評稅。  
 
(c) 情況與 (b)相同，但吳太與他同行。吳太自費購買機票，並

與吳先生共用酒店房間而不須另付費用。她亦參加該半日觀

光團，並花費 1,000 元，該款項亦獲得僱主 E 發還。  
 
 吳太的旅程是為度假而作，因此她所支付的 1,000 元觀光費

用須視為吳先生的入息而予以評稅 [該條例第 9(1)(a)條 ]。至
於共用的酒店房間，由於沒有因她留宿而須另付費用，因此

在這方面並沒有引致任何應評稅入息。假如酒店徵收額外費

用，而該費用又獲得僱主 E 發還，此項額外開支將須課稅。 
 
(d) 情況與 (a)相同，但吳先生在東京延長逗留時間兩日以作觀

光。僱主 E 為吳先生延期留宿的部分，支付了額外住宿及膳
食費用 5,000 元。  

 
 根據第 9(6)條所述的定義，〝度假旅程〞是為度假及其他目

的而作的旅程中，為度假而作的部分旅程。由僱主 E 支付的
5,000 元是與吳先生往東京的行程中為度假而作的部分有
關，將包括在他 2003-04 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入息之內。  

 
(e) 情況與 (a)相同，但吳先生的妻子及兩名子女均陪伴他前往

東京，共度 10 日旅程。僱主 E 已知吳先生的妻子及兩名子
女為度假目的而同行。事實上，該公司批准了是項安排，並

為他們的旅程支付額外的機票、住宿及膳食費用 60,0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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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吳先生的妻子及兩名子女的度假旅程，是因吳先生的僱員身

分而獲得。由僱主 E 支付的 60,000 元款項是與度假旅程有
關，因此須計算在吳先生 2003-04 課稅年度的應評稅入息之
內。  

 
例 6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劉先生往美國公幹四日，然後在當地休
三日。僱主 F 為整個旅程向旅行社支付 80,000 元，當中包括
票、住宿、膳食、交通等費用。機票成本估計約為 10,000 元。  

假

機

 
屬休假部分的旅程是不可視作附帶於公務的旅程。不過，由於屬

該部分旅程的開支並不容易確定金額，因此除機票的成本外，會

按度假日數分攤，即 (80,000 元－ 10,000 元 ) ×  3/7=30,000 元。  
 
例 7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僱主 G 以 30,000 元訂購商務客位機票，
給蘇先生前往澳洲公幹之用。蘇先生用這張機票換取兩張經濟客

位機票，並為是次交易向航空公司支付了 4,000 元。蘇先生的妻
子使用其中一張經濟客位機票，與他同行。  
 
蘇先生妻子的旅程是為度假目的而作，因此在僱主支付的款額當

中，屬於她的經濟客位機票的部分會包括在蘇先生的應評稅入息

之內。應課稅的款額為 (30,000 元＋ 4,000 元 )／ 2－ 4,000 元，即
13,000 元。  
 
例 8 
 
梁先生前往日本、韓國及台灣，展開一趟單程公幹旅行。他星期

一在日本參加會議，星期二在日本中途停留，然後於星期三飛往

韓國開會。他星期四在韓國再次中途停留，然後於星期五飛往台

灣開會。他於星期五晚上返港。  
 
在日本與韓國的中途停留，在五日旅程當中只佔兩日，在這情況

下並不算太多，因此可算作是附帶於梁先生的公務旅程，不須課

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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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9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僱主 H 以 10,000 元購買一張機票，給趙
先生往美國公幹之用。趙先生從該旅程獲得若干里數，並將之換

取一張前往東京的免費機票作度假用途。  
 
該東京免費機票的價值不須課稅。僱主在這方面並沒有付出任何

款項。  
 
例 10 
 
在 2003 年 4 月，僱主 I 有見公司在截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止一
年內有破記錄的利潤，遂組織一次獎勵旅行，獎賞所有員工到馬

來西亞旅遊，並向辦團的旅行社支付一筆 200,000 元款額。員工
必須在旅遊期間參加一個為期半日的集思會。  
 
該旅程的主要目的是度假，以獎賞員工在過去一年內為公司取得

令人鼓舞的成績。因此，雖然員工需要參加半日集思會，該項利

益仍須按人數攤分到各個僱員，予以評稅。  
 
例 11 
 
在 2003-04 課稅年度，新加坡人林先生同意加盟一香港公司僱主
J，出任該公司的財務總監，為期兩年。僱主 J 支付 30,000 元購
買機票，給林先生、他的妻子及兩名子女從新加坡遷移到香港。 
 
在 2005-06 課稅年度，林先生終止受僱後，僱主 J 支付 40,000
元購買機票，供林先生與他的妻子及兩名子女由香港遷返新加

坡。在前往新加坡途中，他們到東京中途停留兩天旅遊。  
 
上述分別為 30,000 元及 40,000 元的款項並非就度假旅程方面而
支付，因此不會包括在林先生兩個有關課稅年度任何一年的應評

稅入息之內。遷返新加坡時在東京中途停留旅遊可視作一項寬

免，無須課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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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安排  
 
24. 由於僱員在 2003 年 4 月 1 日之前應累算的度假旅程利
益，在《 2003 年收入 (第 2 號 )條例》作出修訂後仍會繼續獲得豁
免，因此本局需要決定有關利益從何時起累算。在決定度假旅程

利益的應累算日期上，本局會採用僱員有權申索支取該項利益之

日 [該條例第 11D(b)條 ]。  
 
25. 情況有兩種。第一，僱員在 2003 年 4 月 1 日之前根據其
僱傭合約可享有的度假津貼 (不論是應付或已付的，以及不論是
按月或一次過支付的 )，均可獲得豁免。該項津貼只要是花費在
度假上的 (即使開支是在 2003 年 4 月 1 日以後支付的 )，仍會按
舊例予以豁免。  
 
26. 第二，如僱員有權申索發還其度假旅費，這問題便視乎

該僱員從何時起有權提出該項申索。顯而易見，該僱員必須已招

致有關開支，才有權申索發還款項。因此，本局會以該僱員招致

旅費開支當日，作為他的利益累算日期。  
 
27. 招致旅費開支的日期，可以該僱員為購買機票或參加旅

行團等而訂立合約的日期為準，這些實情可從支付訂金或首期得

以證明。即使沒有支付訂金或首期，該僱員仍可援引其他支持證

據，證明他已經訂立具約束力及不可撤銷的協議，故而招致了有

關開支。在這方面，實際支付機票或旅行團費用 (或該等費用的
餘款，視屬何情況而定 )的日期並不重要。  
 
 
避稅  
 
28. 一般來說，本局會按照執行指引處理有關度假旅程利益

的評稅，不過對於涉及或懷疑避稅的個案，本局會考慮引用第

61 或 61A 條 (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)作出評稅，以打撃避稅行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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